
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梅 州 市 财 政 且文件
国家税务局梅州市税务局

梅市人社 〔2019〕 73号

转发关于阶段性调整我省失业保险

浮动费率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财政局、税务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蕉 华工业

务局:

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调整我省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实

施办法的通知》 (粤人社规 〔2019)28号 )转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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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 动公开

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 8月 2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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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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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财 政 厅叉件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粤人社规 〔2019)28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

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调整我省

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珠海市

横琴新区税务局:

为进一步降低我省企业社保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根据 《广

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现对《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

于东部 7省 (市 )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

知》 (粤人社发 (2013〕 13号 )关于实施浮动费率制度有关规定

进行阶段性调整,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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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2019年 10月 1日 起,对我省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实施

办法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用人单位每年所执行的费率按照以下办

法确定:

1.用人单位费率为缴费系数与用人单位基准费率之积。

2.用人单位基准费率按照 0.8%计算。需要调整时,由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3,缴费系数按照以下办法分档次确定:

第一档:用人单位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小于或者等于

统筹地区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60%的 ,缴费系数按 0,4计算;

第二档:用人单位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大于统筹地区

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 60%且小于或者等于 140%的 ,缴费

系数按 0.6计算;

第三档:用人单位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大于统筹地区

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 140%的 ,缴费系数按 1计算。

上述
“
失业保险申领率

”
是指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 (含领

取一次性失业保险金人数 )与 年平均参保人数之比。
“
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

是指 1月 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与 2至 12月 份新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之和加上 1至 12月 份领
取一次性失业保险金人数之和。“

年平均参保人数”
是指 1至 12

月份参保人数的均值。

4.用 人单位在同一统筹地区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不满五年

的,缴费系数按 0.6计算。

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凡 2018年底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

余大于上年度基金支出2倍的统筹地区,实施浮动费率制度不受



年度基金收支赤字的限制。有中止实施浮动费率前置条件的市一

律取消浮动费率中止实施的条件。

各地要高度重视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工作,各地级以上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税务部门在做好数据测算

并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制订实施方案,并报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备案。要提

前做好统一经办流程,整合信息系统等基础工作,要加强部门间

沟通协作,确 保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实施办法调整工作顺利推进。

各地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及时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反映。

本通知自2019年 10月 1日 起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 12月 底。

保障厅

税务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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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o19年 8月 25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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